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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護理科校外實習機構遴選辦法 
中華民國 105 年 06 月 08 日科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21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6 年 05 月 15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1 年 04 月 25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2 年 11 月 27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4 年 04 月 28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4 年 12 月 01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15 年 03 月 30 日科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一 條  為確保臨床實習教學品質，提供學生優質實習機構，依本校「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，  

          特訂定護理科「校外實習機構遴選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實習機構遴選之標準，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： 

一、基本護理學實習 

  (一)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相關病房單位。 

  (二)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相關病房單位。 

  (三)政府登記立案醫院附屬評核通過之護理之家。 

二、各科護理學實習 

  (一)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兒科、精神科等相關病房單位及 

其附設社區衛生護理單位。 

    (二)縣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健康服務中心或衛生所。 

    (三)衛生福利部登記立案之產科、兒科(須十八床以上)專科醫療機構。 

      三、臨床選習 

        (一)與本校簽有實習合約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兒科、 

            精神科、手術室、急重症等相關病房單位。 

        (二)學生畢業後有就業服務意願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  

            兒科、精神科、手術室、急重等相關病房單位，並機構同意與本校簽訂合 

            約。   

        (三)政府登記立案並同意與本校簽訂合約之評核通過長期照護機構；海外長照 

            機構則須為當地合法設置並符合實習計畫之需求。 

第 三 條  實習機構評核內容及規範如附表，執行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、進行實習機構評估前，須先至教育部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確認合作機構符合「專 

             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 6 條之 2 規定之條件；亦須至勞動部「違反勞 

              動法令事業單位(雇主)查詢系統」及「重大職災公開網」查詢資料，機構是否發  

              生違反相關規定事件。不符條件之機構，均不予安排學生前往實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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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二、擬新合作之實習機構，由本科派員親自至學生實際實習地點到訪評核。 

          三、合作一年以上之實習機構，由本科實習老師每學期對所指導實習單位進行評值回

饋。 

          四、評核標準： 

          (一)新合作機構或合作一年以上之機構實習單位，評核分數均須達 80 分以上，方通過

遴選。 

          (二)合作一年以上之機構實習單位評核未達 80 分，本科校外實習小組委員將進行了

解，並與機構單位主管溝通，未於一學期內改善問題，經本科校外實習小組討論

決議通過，將取消該單位之實習安排。 

          五、通過評核標準之機構，須經本科校外實習小組審議，再送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。 

第 四 條  臨床選習得依學生畢業後就業服務志願機構或醫院單位之特殊狀況，於本科校外實   

          習小組會議討論之。   

第 五 條 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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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 護理科校外實習機構評核表(一) 
 
    ＊本表為新簽約合作之實習機構適用 

實習科別：□基本護理學實習         

          □內外科護理學實習 

          □產科護理學實習 

          □兒科護理學實習     

    □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   

    □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

    □臨床選習 

評估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實習機構概況 

實習機構名稱  實習機構統一編號： 

實習機構必要條件檢核(若不符合其中一項，則列為不推薦實習單位) 

經依法設立或登記  □是  □否   勞動部網站查詢日期： 
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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日期：

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有被列入勞動部「違反勞動法令事業單位(雇主)」名單內  □是  □否  

有被列入勞動部「重大職業災害」名單內  □是  □否  

實習津貼/薪資及休假天數符合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 □是  □非僱傭型不適用 

於實習滿意度調查中，近 2 學年內未被實習生評定為不推薦實習單位  □是  □初次評估之機構 

實習場所安全性(依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-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檢核) 

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教育訓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健康指導及管理措施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急救及搶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防護設施之準備、維持及使用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事故通報及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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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機構綜整評估：  分數 

(一)實習機構屬性： 

 1.基本護理學實習 

   □(1)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相關病房單位(50 分) 

   □(2)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相關病房單位(40 分) 

   □(3)政府登記立案醫院附屬評核通過之護理之家(35 分) 

 2.各科護理學實習 

   □(1)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兒科、精神科等相關病房單位及其附   

        設社區衛生護理單位(50 分) 

   □(2)縣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健康服務中心或衛生所(50 分) 

   □(3)衛生福利部登記立案之產、兒科(須十八床以上)專科醫療機構(35 分) 

 3.臨床選習 

   □(1)與本校簽有實習合約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兒科、 精神科、

        手術室、急重症等相關病房單位(50 分) 

   □(2)學生畢業後有就業服務意願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所屬內外科、產科、兒科、 

       精神科、手術室、急重症等相關病房單位，並機構同意與本校簽訂合約(50 分)  

   □(3)政府登記立案並同意與本校簽訂合約之評核通過長期照護機構(50 分) 

   □(4)海外長照機構為當地合法設置並符合實習計畫之需求(50 分) 

 
 

 

(二)機構整體占床率(病房單位、長照機構適用)：

   □(1) >80%(40 分) 

 □(2)71%-80%(35 分) 

   □(3) <=70%(30 分) 

(二)服務範圍(社區衛生護理單位適用) 

   □(1)含初段預防及參段預防(40 分) 

   □(2)初段預防(30 分) 

   □(3)參段預防(30 分) 

 

(三)實習機構聯繫溝通與互惠(本項新合作機構之評分項目，每題 2 分) 

   □(1)定期與學校召開聯繫會議 

   □(2)提供師、生住宿 

   □(3)提供師、生就醫優免 

   □(4)提供本校實習費用優免 

   □(5)提供本校教師實務成長場地與資源 

 

合計  

評核結果：通過  □是  □否  

校外實習小組委員 1 校外實習小組委員 2 實習就業組 科主任 

 
 
 

   

校外實習小組 
經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學年度第     學期第     次校外實習小組會議

審議通過 

校外實習委員會 經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學年度第     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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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護理科校外實習單位評核表(二) 

 
                ＊本表為合作一年以上機構之實習單位適用 

實習科別：□基本護理學實習         

          □內外科護理學實習 

          □產科護理學實習 

          □兒科護理學實習     

    □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   

    □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

    □臨床選習 

評估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實習機構概況 

實習機構名稱  實習機構統一編號： 

實習機構必要條件檢核(若不符合其中一項，則列為不推薦實習單位) 

經依法設立或登記  □是  □否   勞動部網站查詢日期： 
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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日期：

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有被列入勞動部「違反勞動法令事業單位(雇主)」名單內  □是  □否  

有被列入勞動部「重大職業災害」名單內  □是  □否  

實習津貼/薪資及休假天數符合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 □是  □非僱傭型不適用 

於實習滿意度調查中，近 2 學年內未被實習生評定為不推薦實習單位  □是  □初次評估之機構 

實習場所安全性(依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-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檢核) 

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教育訓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健康指導及管理措施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急救及搶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防護設施之準備、維持及使用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事故通報及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符合      □不適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
文件編號：1-611-150 
訂定單位：護理科實習就業組 

版次：20260330 
頁數：第6頁/共 4 頁 

 
實習單位年度評值結果(每項目滿分 5 分) 分數 

一.實習單位總況 

（1）單位特性可滿足學生實習目標。  

（2）單位病人數可滿足學生學習需要。  
（3）單位環境友善。  

（4）護理部對學生實習活動安排配合度佳。  
二.單位資源 

（1）單位實習討論場所符合需求。  
（2）單位圖書資源符合需求。 

（3）醫院網路資源符合需求。 

（4）單位之實習物料及設備足夠。 

三.單位護理長或教學負責人 

（1）具教學熱忱。 

（2）能協助護生達成實習目標。 

（3）能作為護生角色模範。 

（4）與護生的互動良好。 

（5）與實習指導教師的互動良好。 

四.單位護理人員/專業照護人員（整體而言） 

（1）具教學熱忱，樂於指導護生。 

（2）具備臨床照護能力。 

（3）能作為護生的角色模範。 

（4）能給予護生實際操作的機會。 

（5）與護生的互動良好。 

（6）與實習指導教師的互動良好。 

（7）具備優良護理人員/專業照護人員的特質。 

合計  

 評核結果：通過  □是  □否  

校外實習小組委員 1 校外實習小組委員 2 實習就業組 科主任 

   
 

   

校外實習小組 
經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學年度第     學期第     次校外實習小組會議

審議通過 

校外實習委員會 經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學年度第     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

 


